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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（自然

资规〔2023〕7 号）、《海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

细则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4〕4号）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

依据《三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》《三亚市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三亚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

《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等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《方案》内容如下：

一、背景和依据

（一）编制背景

1．政策背景

（1）新《土地管理法》提出可依法征收成片开发建设

需要用地

新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，

以下简称《土地管理法》）第四十五条首次通过列举方式明

确了属于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：军事和外交，由政

府组织实施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通信、邮政等基础设施，

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

共事业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，确

有必要的，可以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同时，考虑到

我国正处于工业化、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，为了满足城市

发展用地需求，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规定“在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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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经省级以上人民

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

设需要用地的”可依法实施征收。

（2）国家制定标准指导和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

为了落实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，自然资源

部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印发了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

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（以下简称“标准”），《标准》

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原则、开发方案内容、不得批准征收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形进行确定，并明确在征收过程

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。

《标准》所称成片开发，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

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

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。

（3）海南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文件规范和细化土地征收

成片开发工作要求

为了依法推进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工作，切实维护被

征地农村集体和农民利益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2024年 5月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了《海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标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细则”），指导各市县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工作。

2．项目背景

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按照中央部署，在海南全岛建设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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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自由贸易港，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，深入

研究、统筹考虑、科学谋划做出的重大决策。海南自贸港建

设为三亚带来高端要素集聚与创新先试发展的先机。十八大

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关于加强生态文明

建设的系列决策部署，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

期发展的总要求。

近年来，三亚市围绕海南建设“三区一中心”的战略定

位，为提升三亚市中心城区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，更好承接

海南自贸港建设重要功能，塑造良好的片区城市形态，科学

谋划片区建设发展，打造高水平城市生活服务新城，以“世

界眼光、国际标准、三亚特色、高点定位”为方向，力争将

抱坡片区建设成为展现新时代高品质城市生活服务新城。抱

坡片区是中心城区南北山海相连、东西整合拓展的核心区

域，未来抱坡、妙林、凤凰机场东西轴向串联，将成为中心

城区北部重要的功能片区。三亚市抱坡片区的建设对于提升

城市综合服务功能、补足公共服务短板、推动自贸港产业发

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《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等地块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方案》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及实施为抱坡片区提

供土地要素保障，促进区域发展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后，

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，这片土地将成为三亚市新的经济

增长点，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，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sa=re_dqa_generate&wd=%E8%87%AA%E8%B4%B8%E6%B8%AF&rsv_pq=d6028907003fe7b2&oq=%E4%B8%89%E4%BA%9A%E5%B8%82%E6%8A%B1%E5%9D%A1%E7%89%87%E5%8C%BA%E5%BB%BA%E8%AE%BE%E9%87%8D%E8%A6%81%E6%80%A7&rsv_t=3694gLmfmcDxcqchPAdKNgbcofhDVpEJoIwNNyK4MQ7Ix9zRpRWuD0qUeoADaOEPE5CH&tn=baiduhome_pg&ie=utf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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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还能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，

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编制原则

坚持新发展理念，以人民为中心，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

益，注重节约集约用地，注重生态环境保护，促进当地经济

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1．依法依规的原则

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，成片开发符合《土地管

理法》、《标准》、《海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

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的规定，且符合《三亚市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、《三亚抱坡片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》等相关规划。

2．耕地保护的原则

坚持耕地保护优先，坚守耕地保护红线，不占用永久基

本农田，严格落实国家耕地保护方针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。

3．公共利益的原则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充分征求区域涉及集体经济组织/

村民小组的意见，兼顾被征地农村集体和农民合法权益，充

分考虑区域群众长远利益。

4．生态优先的原则

着眼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不涉

及各类自然保护区、生态红线和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地和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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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敏感区等；合理设置生态绿化用地，正确处理好保护和

发展的关系，实现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与生态建设的和谐统

一。

5．节约集约的原则

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节约集约优先战略，依据经济社

会发展情况、实际用地需求、土地综合开发相关政策等合理

确定建设总规模和用地面积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限高

等，坚持节能与发展并重，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

（三）编制依据
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2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

修订）；

3．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〉

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；

4．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

南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；

5．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安置

预留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琼府办〔2012〕97号）；

6．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养

老保险办法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13〕21号）；

7．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

地价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24〕9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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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〈海南省土地

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4〕

4号）；

9．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

补偿安置管理规定（2013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三府〔2013〕

43号）；

10．《关于印发三亚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

议关于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年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的通知》（三人常办〔2024〕

3号）；

11．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；

12．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

详细规划的批复》（三府函〔2023〕476号）；

13．三亚市土地利用现状（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

据）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位置、面积和范围

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将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地

块以及西侧道路纳入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，片区面积

为 2.0154公顷。

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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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规划范围内，成片开发片区南临国锐亚沙村，西接三亚

抱坡国际体育中心。具体见图 2-1。

图 2-1 成片开发范围影像图

（二）区域概况

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

区内，三亚市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，东邻陵水黎族自治县，

西接乐东黎族自治县，北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，南濒南海。

陆域总面积 1921.40平方公里，东西长 91.6公里，南北宽 51

公里。

抱坡片区位于三亚中心城区北部，北临绕城高速、南接

现状环岛高铁及高铁站，西临育新路、东侧通过现状抱坡路

与城区相连，是中心城区南北山海相连、东西整合拓展的核

心区域，区位条件优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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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西接三亚抱坡国际体育中

心、南临鹿城大道及高速铁路、北侧靠近海南环岛高速、东

侧靠近落笔洞路，距离三亚站约 5公里，距离三亚凤凰国际

机场约 13公里，周边交通条件好。具体见图 4-2。

图 2-2 成片开发范围区位示意图

（三）自然地理概况

1．地形地貌

吉阳区位于三亚市中东部，北面靠山，南面傍海。抱坡

片区整体地形为北高东低，整体坡度变化较为平缓。本次成

片开发范围内整体地势较为平坦，具备适宜的开发利用条

件。

2．气候气象

吉阳区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，具有冬无严寒、夏无

酷暑，长夏无冬，秋春相连，阳光充足，蒸发量大，干湿各

半、雨骤旱酷，台风频繁，雨急风狂的特点。

3．土壤与植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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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阳区自然土壤以母岩母质类型较多，形成的土壤类型

也较多，有 6个土类，6个亚类，22个土属，42个土种，既

有地带性土壤，也有非地带性土壤；吉阳区的主要植物有小

叶榄仁、椰子、萝蜜、榴莲蜜、杨桃树、人参果、石榴、莲

雾、朱蕉等。本次成片开发片区范围内无特殊保护植物，可

开发建设。

（四）社会经济状况

根据三亚市吉阳区 2023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

公报 2023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360.28 亿元，按不

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 11.9%，占全市比重 37.1%。

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.43亿元，同比增长 60%；

其中，税收收入 19.30 亿元，较 22 年 12.12 亿同比增长

59.24%。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.01 亿元，同比增长

11.28%。民生类支出增长 10.23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

86.99%.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同比增长 50.7%（注：该项支

出不属于十项民生内）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

63.6%；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 53.9%；教育支出同比增长

36.2%；交通运输支出同比下降 32.5%。

全区年末户籍人口 256729人，比上年末增加 13748人。

其中，男性 124877人，女性 131852人。

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841 元，同比增长

6.0%。按常住地分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443元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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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增长 5.8%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239元，同比增长

8.4%。

（五）土地现状地类、权属、规划等情况

1．土地现状地类

根据三亚市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，本成片开发

范围内农用地面积为 0.3837公顷，占本成片开发范围土地面

积的 19.04%；建设用地面积为 1.6317 公顷，占本成片开发

范围土地面积的 80.96%。见表 2-1和图 2-3。本成片开发范

围内存在现状耕地 0.3837 公顷，其中水田 0.2495 公顷、旱

地 0.1342公顷，见图 2-4。

表 2-1 成片开发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地类统计表

现状地类 面积（公顷） 所占比例

农用地
耕地

水田 0.2495 12.38%

旱地 0.1342 6.66%

小计 0.3837 19.04%

合计 0.3837 19.04%

建设用地

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.0721 3.58%

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

公园与绿地 0.6449 32.00%

科教文卫用地 0.1258 6.24%

小计 0.7707 38.24%

交通运输用地

公路用地 0.0019 0.09%

城镇村道路用地 0.7870 39.05%

小计 0.7889 39.14%

合计 1.6317 80.96%

总计 2.0154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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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3 三亚市土地利用现状局部图（2023年度）

图 2-4 成片开发范围内占用现状耕地位置分布图（三亚市土地

利用现状 2023年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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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土地权属情况

本成片开发方案范围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.4399公顷，

涉及吉阳区抱坡村 1个村集体，国有土地 1.5755公顷。见表

2-2及图 2-5所示。

表 2-2 成片开发范围内权属面积统计表

权属性质 区名称 权属单位 面积（公顷）

集体土地 吉阳区 抱坡村 0.4399

国有土地 1.5755

合计 2.0154

图 2-5 成片开发范围内权属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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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现场踏勘情况

经现场踏勘，片区西部现状为道路，北部及中部为公园

绿地，南部为部分荒地。本项目不涉及征收村民宅基地，因

此征收集体土地对村民生产生活影响较小。

图 2-6 现场调研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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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与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符

合性分析

按照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，本次

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

内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本次成片开发片

区严格落实上位规划对“三条控制线”的管控性要求，符合

相关文件要求。详见图 2-7。

图 2-7成片开发范围与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

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位置分布示意图

5．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符合性分析

根据《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成果，本次成片

开发片区内地块规划为零售商业用地 1.1982公顷，交通运输

用地 0.8172公顷。全部为建设用地。详见表 4-3及图 4-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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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，符合《三亚抱坡片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》编制成果的相关规定。

表 2-3 成片开发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类别面积统计表

图 2-8 成片开发范围控制性详细规划图

用地类型 用地名称 用地代码 面积（公顷） 所占比例

建设用地

商业服务业

用地

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 1.1982 59.45%

小计 1.1982 59.45%

交通运输用

地

城市道路用地 1207 0.8172 40.55%

小计 0.8172 40.55%

总计 2.0154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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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基础设施规划及建设情况

1．交通情况

根据《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成片开发片区

紧靠抱坡东路，随着规划实施完善，成片开发片区外围的鹿

城大道、抱坡路形成闭环，对外交通条件较优。

2．供水情况

成片开发片区的供水现状由区外金鸡岭水厂和荔枝沟

水厂联合供水，供水规划由区外由荔枝沟水厂和中部水厂联

合供水，荔枝沟水厂建设规模为 4.5万立方米/日，水源为福

万-水源池水库和半岭水库。中部水厂原水输水工程正在建

设，水源取自大隆水库和福万-水源池水库，水厂近期规模为

20万立方米/日，远期规模为 90万立方米/日。

3．排水情况

成片开发片区污水排至抱坡片区新建污水处理厂集中

处理，污水处理厂位于抱坡片区西南侧，处理规模为 10m³/d。

成片开发片区雨水排放结合片区地形、道路坡向、天然

水体位置及规划水系进行雨水系统布置，采用重力自流排

水，就近排入雨水管道和水体。

4．电力情况

成片开发片区现状主要由鸭仔塘 220kV 变电站、抱坡

2#110KV变电站、荔枝沟 110kV变电站供电。

成片开发片区规划在片区外新增 2座变电站，分别为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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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 1#110KV变电站，主变规模为 3×40MVA、红岭 110KV

变电站，主变规模为 3×40MVA。

成片开发片区 110KV供电线路引自鸭仔塘 220KV变电

站，荔枝沟 220KV变电站。

5．电信情况

成片开发片区位于抱坡片区内，抱坡片区规划建设 1处

通信机楼、6个通信机房，作为抱坡新城的区域内业务收敛

点，用于与三亚核心节点的骨干互联以及智慧城市数据存

储。核心汇聚机房应按照集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等多种业务于

一体的综合通信机房标准设置，向用户提供各类通信服务。

此外抱坡片区规划 2个邮政所，负责区内各项邮政业务的开

展﹑经营和管理。

6．燃气情况

抱坡片区现状沿华润路、抱坡路、育新路布有燃气管道，

接 1#调压站和鸭仔塘调压站。部分旧街区未接完全接通燃气

管道，居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。规划莺歌海崖 13-1管输天

然气与环岛天然气输气管作为供气气源，南山液化天然气

（LNG）和福山压缩天然气（CNG）为本区应急和调峰等补

充气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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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必要性及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实施必要性

1．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编制要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）第 45

条：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确需征收农

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，可以依法实施征收……（五）在土地

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，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
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

地的……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的建设活动，还应当

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；第（五）项规定的成片

开发并应当符合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”，按

照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〈海南省土地征收成

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4〕4号）

规定“成片开发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

围内，由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

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…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具体范

围，应进行勘测定界……不同成片开发方案的范围不得相互

重叠”、“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按照程序纳入所在地市

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”。

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、符合相关的政策要求，编制本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必不可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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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需要

本次成片开发的范围全部位于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（2021-2035 年）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，纳入土地征收

成片开发，有利于推动项目的开发建设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

理高效利用。

3．完善片区产业结构的需要

抱坡片区将与中央商务区联动打造完整金融产业链条，

探索商务金融的延伸拓展领域；对标国际化品质标准，补足

三亚公共服务短板，建设市级文化中心、体育中心、大型医

院及教育设施配套；以三亚政务服务中心为主体，配套自贸

港国际法务、监管、仲裁等功能；建设生态社区、安居房、

保障房等多类型居住供给及配套完善的高品质宜居社区。本

成片开发区域拟建设零售商业用地，它不仅能够吸引投资，

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，提升城市的商业氛围和形象，满

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，有

利推动抱坡片区构建承载自贸创新、城市服务、政务服务和

生态宜居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组团，完善片区产业结构

布局。

（二）主要用途及功能

根据《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本次成片开发

范围内经营性用地面积为 1.1982 公顷，占成片开发范围的

59.45%。经营性用地的主要用途为零售商业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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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、三亚市 2024 年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，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安排项目

用地可实现商业服务功能。围绕自贸区自贸港、总部经济及

中央商务区建设的核心功能需求，充分考虑商业动线、开敞

空间与功能的融合，依托周边体育中心、商业商务办公等城

市功能需求，建设集购物广场、休闲娱乐、商务酒店等为一

体的商业综合体，为片区提供基本商业配套服务，以满足住

户和游客的日常消费、旅游消费、娱乐康养等服务需求。

（三）实施计划

方案拟计划 2年实施完成，并纳入相关年度的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其中第一年计划实施面积 0.8172 公

顷，第二年计划实施面积 1.1982公顷。

表 3-1 成片开发方案基本情况表

单位：公顷

成片开发总面积 2.0154

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 0.8172 40.55%

拟征收土地面

积
0.4399

农用地 0.3837

其中：耕地 0.3837

建设用地 1.6317

未利用地 0

实施周期

（2年）

实施计划 土地征收面积 建设内容/项目

2024年 9月-2025年 9月 0.0058 城市道路用地

2025年 9月-2026年 9月 0.4341 零售商业用地

已开发面积 0.8172

项目区总面积 2.01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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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 成片开发片区开发时序图

（四）纳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情况

本方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已纳入《三亚市 2024 年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》，在《关于三亚市 2023 年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计划的报告》中，指出要加快推进城镇开发边界内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。推动崖州湾科技城、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、

海棠湾片区、中心城区片区、互联网信息产业园、天涯绿谷、

梅村产业园、智谷产业园、临春片区、亚龙湾片区、南丁片

区、大茅一中廖、岭新南片区、循环经济产业园等片区城镇

开发边界内的土地纳入征收成片开发范围，做好基础测绘工

作。《关于三亚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

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》于 2024 年 1

月 11 日三亚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。详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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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。

（五）土地征收安置补偿

该成片开发区域内涉及吉阳区抱坡村委会集体所有土

地 0.4399公顷，被征收土地规划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、城市

道路用地，土地征收安置补偿依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重

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24〕9号）

执行。

1．征收土地补偿标准

该成片开发区域内，土地征收安置补偿依据《海南省人

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琼府

〔2024〕9号）、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三亚市集体

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（2013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三

府〔2013〕43号）、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被征地农民

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13〕21号）及《海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安置预留用地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琼府办〔2012〕97号）执行。

（1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
被征地单位名称 面积（亩）
土地补偿费用标

准（元/亩）

安置补助标准

（元/亩）
合计（元）

三亚市吉阳区抱

坡村
6.5985 56000 89600 960741.6

（2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和青苗补偿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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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附着物补偿和青苗补偿按照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〈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（2013 年修

订）〉的通知》（三府〔2013〕43号）规定执行。

2．安置方式

（1）货币补偿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支付给被征

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其所

有权人。

（2）社保安置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按照《海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海南省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

险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13〕21号）规定执行。

四、公益性用地分析

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《关于印发<海南省土地

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4〕

4号）第六条“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公益性用地和非

公益性用地面积根据该区域已批准实施的详细规划确定，公

益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 40%（不含产业园区）。”规定，

本次成片开发片区的公益性用地为交通运输用地。公益性用

地总面积 0.8172公顷，占成片开发总面积的 40.55%。综上，

符合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》《海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标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公益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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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 成片开发片区公益性用地地类统计表

图 4-1 成片开发片区公益性用地分布图

五、效益分析
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

根据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，海南省自然资源和

规划厅核发 2022年三亚市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基数 606.48公

顷，处置率要求达到 15%以上，2022年三亚市共处置销号闲

置土地 213.04公顷，处置率 35.13%；2023年三亚市闲置土

用地类型 用地名称 用地代码 面积（公顷）
占总面积

比例

建设用地
交通运输用

地
城市道路用地 1207 0.8172 40.55%

总计 0.8172 40.5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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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处置任务基数 793.35 公顷，处置率要求达到 15%以上，

2023 年三亚市共处置销号闲置土地 195.59 公顷，处置率

24.65%。三亚市近两年均完成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下达

的年度闲置土地处置目标。2022年三亚市批而未供土地处置

任务基数 1280.53公顷，处置率要求达到 28%以上，2022年

三亚市共处置销号批而未供土地 450.89 公顷，处置率

39.58%；2023年三亚市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基数 1489.08

公顷，经省资规厅同意核减 45.68 公顷，现基数为 1443.40

公顷，处置率要求达到 25%，2023年三亚市共处置销号批而

未供土地 374.72 公顷，处置率 25.96%，三亚市近两年均完

成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下达的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目标。

本次成片开发片区现状建设用地面积为占总用地面积

的 80.96%，总体而言开发强度一般，成片开发按照规划全部

实施后，开发片区内建设用地面积可达片区总面积的 100%，

土地开发强度得到较大提升，促进产业集中连片开发。

通过本次成片开发片区的实施，与周边区域统筹规划、

集约用地的协调，实现土地的合理高效利用，优化和整合土

地资源，提升周边土地价值，提高现有土地利用效益，促进

土地集约、节约、高效利用，实现开发片区土地利用由粗放

型向集约型高质量发展转变。

（二）经济效益

本次成片开发片区方案的实施，可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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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、区域重大战略、主体功能

区战略、新型城镇化战略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，构建优势

互补、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。本次成

片开发片区的经营性用地总面积 1.1982公顷，依据《海南省

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（试行）》（琼国土资规〔2018〕7

号），本片区零售商业用地亩均投资 350万元/亩、年度产值

500万元/亩、年度税收 15万元/亩；预计本次成片开发范围

内总投资额可达 6290.55万元，年度产值 8986.5万元，年度

税收 269.595万元。

本次成片开发片区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带来大量的就业

机会，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。零售商业

用地建设的设现代化的商场、购物中心等，吸引了更多人才

和资源聚集。这些就业机会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，还

推动开发片区消费市场的发展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。同

时，相关企业的生产消费和纳税可促进地方经济，增加政府

财政收入。

（三）社会效益

一是有利于带动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增长。通过片区的

开发实施促进片区产业结构发展，吸引企业资本进驻，活跃

当地经济市场，对于周边产业和相关产业行业也有较强的带

动力。同时由于项目的建设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，为本地居

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。优化就业结构，使得居民收入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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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，提高人民的

生活质量。

二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。本成片开发的实施，能够真正

实现统一规划、统一配套、统一开发、统一建设、统一管理，

激活该片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利用价值，提高城市土地资源

配置效率。通过成片开发，推进片区内部及周边基础设施及

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，有效提升区域公共服务水平，保障片

区设施配套建设需求，形成品质舒适生活圈，提高片区居民

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（四）生态效益

成片开发区域内未侵占生态保护红线。在成片开发过程

中，将严格执行生态保护规定，严格遵守农用地转用审批要

求，占用耕地的部分，在落实耕地“占一补一”等相关手续

后再实施开发建设，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

的影响。

成片开发区域内对各片区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统

一处理，同时建立配套的废水收集、管网、集水坑、废水处

理站等废水处理设施，提升废物处理能力和通过处理加强资

源循环利用。对所产生的废气、废水、固体废物和噪声源等

均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、处置措施，经过处理后的废气废水

均能实现达标排放，且均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的环保标准及

法律法规要求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成片开发区域污染物的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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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量，减小对当地环境的不利影响。

六、实施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严格履行程序，确保征收程序依法合规

实施土地征收工作过程中，应严格落实《土地管理法》

和《海南省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》（海南省人民政府

令第 207号）的相关规定，保证土地征收程序依法合规。保

障被征收土地农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切实保护失

地农民利益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，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

土地征收前应加强农村征地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政策

的宣传与普及，相关部门可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深入宣传普

及《土地管理法》等，通过全方位、立体化、高密度的宣传，

使广大被征地农户能够了解相关法律政策，赢得群众的理

解、支持、参与，引导农户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，

能够积极配合征地工作顺利开展，为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

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。

（三）落实补偿方案，切实维护失地农民权益

安置补偿是土地征收的关键，是农民关注的焦点，也是

大多数不稳定事件的诱因。为避免矛盾的发生，相关部门应

严格按照安置补偿方案实行，尤其是应做好公开、公示工作，

保证补偿金及时、足额发放；同时补偿金的发放也要考虑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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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及毗连地区的征地补偿方案和补偿标准，安置补偿政策要

具备一致性和连续性。如果补偿方案与历史补偿方案存在差

异，应做好沟通工作，安置补偿方案应获得大多数村民的支

持。

（四）加强风险预警，做好土地征收维稳工作

落实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，在充分听取意见和全

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上，科学确定风险等级，制定风险防控措

施。建立风险预警制度，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发生的不稳定因

素进行每日排查。加强土地征收现场的治安保障，保持征收

涉及区域日常治安环境的良好。密切关注极少数人可能因对

补偿不满意引发的上访、闹访、煽动群众、示威等动向，第

一时间采取教育、说服、化解等措施，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

态。突发事件一旦发生或是出现发生的苗头后，各方力量和

人员都能立即投入到位，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开展工作。

（五）加强供应监管，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

市人民政府和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生态

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林业等职能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加强对辖区

内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监管，切实履职尽责。省自然资

源和规划厅要将成片开发方式实施情况纳入监督管理，结合

卫星影像、在线终端、实地抽查等手段，对土地征收成片开

发方案实施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抽查，及时跟踪和掌握建

设项目进展情况，加强用地“批供用”全流程监管。对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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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预警、通报、督办、责

令限期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将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

人责任。

（六）加强环境保护，减少各类污染改善环境质量

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，加强生态保护，强化环境整治，

合理利用环境容量，使规划区的大气环境质量、水环境质量

和声环境质量达到国家规范标准要求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

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。

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法规体

系，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，严格执法。认真贯彻《环境保

护法》、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国家环保法律法规、条例、规

定和标准，严格环境管理程序。

推行节地、节能、节水、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利

用，推广清洁能源，提高污染物、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

及自处理能力，减少排放量，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。

（七）落实占补平衡，切实加强耕地资源保护

严格保护耕地，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，强化空间规划

管控和用途管制，引导建设项目按照空间规划用途和土地利

用计划使用土地。

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，必须严格落实先补后占和占一补

一、占优补优、占水田补水田，积极拓宽补充耕地途径，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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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。严格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审批，

从严审查建设用地位置、规模，对用地规模合理性、占用耕

地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。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，建设单位必

须依法履行补充耕地义务；无法自行补充同等同级耕地的，

应当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，通过异地整治或购买补充耕地

指标实现占补平衡；补充耕地项目竣工验收后，项目所在地

区、镇政府要及时组织群众进行耕种，落实长效管护机制，

明确管护主体和责任。全面推进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，落

实耕作层剥离主体责任，剥离出的耕作层优先用于新增耕

地、提质改造、劣质地或永久基本农田及整备区的耕地质量

建设，落实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要求

本片区现状耕地面积 0.3837公顷，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相关部门计划按照拟安排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

划分批次落实耕地占补平衡，并根据《关于推进建设占用耕

地耕作层剥离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1〕

2号），拟安排项目开发建设之前编制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

再利用方案，按照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方案实施耕作

层土壤剥离、处置后，再进行拟安排项目的开发建设。

七、结论

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符合自然资源部和海南省人民

政府的有关规定及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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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期限为 2年。符合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和其他相关专项规划，且在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不涉及

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。已纳入三亚市 2024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年度计划。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上报审查要

求。

（二）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面积

为 0.8172 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 40.55%，满足

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 40%的条件，符

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上报审查要求。

（三）我市（县）不存在连续两年未完成省级统筹分解

下达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目标，不存在连续两年未完

成已经批准的成片开发方案安排的年度实施计划，符合土地

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上报审查要求。

八、附图

附图 1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 等地块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方案红线图；

附图 2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“三

区三线”划定成果局部图；

附图 3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 等地块控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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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规划局部图；

附图 4 三亚市土地利用现状局部图（2023年）；

附图 5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 等地块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方案权属图；

附图 6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 等地块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片区开发时序计划图。

九、附件

附件 1 《关于三亚市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

执行情况与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》；

附件 2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(2021—2035年)的批复》（琼府函〔2023〕188号）

附件 3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同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的批复》（三府函〔2023〕476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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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1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等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红线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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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局部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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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3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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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4 三亚市土地利用现状局部图（2023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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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5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等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权属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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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6 三亚市吉阳区抱坡片区 BP08-21等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开发时序计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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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《关于三亚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

执行情况与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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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(2021—2035年)的批复》（琼府函〔2023〕18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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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

详细规划的批复》（三府函〔2023〕476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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